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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公开选调机关 

干部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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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平湖市委员会公开选调机关干部 
方案 

 

因工作需要，经平湖市委组织部、平湖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同意，决定面向嘉兴市范围内公开选调 1 名机关中

层干部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 一、选调岗位及名额 

中层副职干部 1名，用编性质为行政。 

  二、选调范围 

   嘉兴市范围内在编在职公务员(含参公)。 

  三、资格条件 

  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，遵纪守法，

品行端正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； 

  2.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； 

  3.身体健康，年龄在 28 周岁以下(1988 年 10 月 30 日后

出生)； 

  4.从事公务员(含参公)工作 2 年以上； 

5.热爱群团工作，有较强的组织、宣传、发动群众的能

力。 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参加公开选调：（1）涉嫌违

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的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或正在

接受审计机关审计的；（2）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；

（3）按照有关规定，到定向单位工作未满服务年限或对转

任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；（4）按照有关规定需要回避的；（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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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四、选调程序  

报名及资格审核、组织比选、组织考察、讨论决定、任

前公示、办理手续。 

五、报名须知 

报名前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并填写《平湖市公开选调机

关干部报名表》一式两份。 

报名采用现场报名方式。须提供报名表、身份证、公务

员（含参公）身份证明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其他所需证明材料

原件及复印件。 

在规定时间内，报名者如有困难的，可委托他人代为报

名，代报人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及报名者需提供的报名材料。 

六、其他 

本方案未尽事宜及公开遴选过程中有关事项由共青团

平湖市委员会负责解释。联系人：包逸骏；联系电话： 

85060993；报名地点：平湖市行政中心 1 号楼 952 办公室。 

 

 

 共青团平湖市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19 日 

 

 
 




